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四) 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 號 

      (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教學區三樓 332 室)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本公司發行總股數為 91,628,833 股，本公司發行流通在外股份總數為 91,628,833 股，出席

股東及受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共計 57,303,270 股(含電子投票出席股數 381,171 股)，出席

率為 62.53%，已逾法定股數。 

主席：程慶中 董事長                                      記錄：謝宜珊 

出席董事：程慶中董事長、姜長安董事、蕭武興董事、陳枝凌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文

進獨立董事、游啟忠獨立董事、巫雪敏獨立董事等 7 席董事親自出席，所有董事 100%
出席本次股東常會。 

列席人員：張亞荃會計師、林育生律師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代表股份總額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開會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二、 本公司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累積虧損計新台幣 489,429 仟元，已達實收

資本額新台幣 916,288 仟元之二分之一，依公司法第 211 條規定報告。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詳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董事酬金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10-1 條之規定，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董事之

酬金，包含酬金政策、個別酬金內容、數額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聯性，詳附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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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含合併及個體財務

報告）及虧損撥補表，業經本公司第十一屆第十九次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

務報告（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告）並經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亞荃、林

金鳳會計師查核竣事。上述表冊業經造送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

查報告書在案。 

        二、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一。 

        三、上開財務報告及虧損撥補表，詳附件四及附件五。 

        四、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7,303,270 權。 

        贊成權數 57,190,392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269,008 權)，佔表決總權數 99.80%。 

        反對權數    29,765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29,765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5%。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0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3,113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82,398 權)，佔表決總權數 0.1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提請  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期初待彌補虧損為新台幣(以下同) 427,799,961 元，經加計確

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 4,789,107 元，暨一一三年度稅後淨損 66,417,966 元後，

期末待彌補虧損為 489,428,820 元。 

        二、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表」，詳附件五。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7,303,270 權。 

        贊成權數 57,206,227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284,843 權)，佔表決總權數 99.83%。 

        反對權數    13,928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13,928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2%。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0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3,115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82,400 權)，佔表決總權數 0.1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公決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爰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之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六。 

        三、謹提請  公決。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7,303,27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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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權數 57,197,344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275,960 權)，佔表決總權數 99.81%。 

        反對權數     23,802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23,802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4%。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0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2,124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81,409 權)，佔表決總權數 0.1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董事全面改選案，提請  選舉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自 111 年 6 月 10 日選任，任期三年，將於 114 年 6 月 9

日任期屆滿，擬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規定，提請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全

面改選之。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七條之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本次第十二屆董事改

選擬選任董事八席（含獨立董事四席），採候選人提名制，並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審計委員會，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之監察人

職權。 

        三、第十二屆董事任期三年，自 114 年 5 月 29 日起至 117 年 5 月 28 日止，第十一

屆董事自第十二屆董事就任時同時解任。 

        四、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詳附件七。 

        五、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分 戶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程慶中 135,099,532 

董    事 姜長安 110,225,386 

董    事 泰芯股份有限公司 106,258,099 

董    事 蕭武興 104,214,864 

獨立董事 馬裕豐     240,653 

獨立董事 邱欽堂     235,666 

獨立董事 巫雪敏     181,001 

獨立董事 張瑋如     179,666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 

案  由：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提請  公決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之董事（含法人董事及其代表人），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下，擬就

其競業之重要內容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公司新任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禁止內容，詳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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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謹提請  公決。 

決  議：經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7,303,270 權。 

        贊成權數 57,174,256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252,872 權)，佔表決總權數 99.77%。 

        反對權數     43,536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43,536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7%。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0  權)，佔表決總權數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85,478 權(含電子投票權數 84,763 權)，佔表決總權數   0.14%。 

          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9:25)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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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一一三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 增（減）率 

營業收入 293,682 267,153 26,529 9.93  % 

營業毛利（損） 71,960 44,131 27,829 63.06  % 

營業淨利（損） （64,836） （86,632） 21,796 25.16  % 

營業外收支淨額 （18,066） （6,166） （11,900） （192.99）% 

稅前淨利（損） （82,902） （92,798） 9,896 10.66  % 

稅後淨利（損） （82,950） （92,910） 9,960 10.72  % 

稅後每股盈餘(元) （0.72） （0.74） – – 
 

（二） 預算執行能力 

記憶體產業自 2024 年從價格谷底回升以來，因全球經濟復甦緩慢、總體經濟

景氣欲振乏力，消費性電子產品及通路端的需求始終不如預期，加上中國景氣陷

入低迷陰霾，第一季進入尾聲後，市場即因成交量能不足，原廠成交價與市場期

望出現斷層落差，導致記憶體模組廠的挑戰與風險逐漸升高，進入第三季後，實

際消費市場的買氣依舊不振，呈現旺季不旺，更在第四季現貨 DRAM 價格指數已

跌破 2023 年同期水準。本公司記憶體事業群一一三年度原預計記憶體模組銷售數

量為 26,000 條，實際銷售數量為 8,196 條，達成率為 31.52％，積體電路原預計銷

售數量為 388,800 顆，實際銷售數量為 174,720 顆，達成率為 44.94％，係為因應

規避 DRAM 跌價損失之風險所然；另在儲存事業群方面，一一三年度原預計磁碟

陣列產品之銷售數量為 855 台，系統整合商品則為 3,500 台，實際銷售數量分別

為 261 台及 4,538 台，達成率分別為 30.53％及 129.66％，達成情形尚稱良好。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分    析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293,682 267,153 

營業外收支淨額 （18,066） （6,166）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11.78 -12.8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5.76 -15.89 

占實收資本額 
比率（%） 

營業利益 -7.08 -9.45 

稅前純益 -9.05 -10.13 

純益率（%） -28.25 -34.78 

每股盈餘（元） （0.72）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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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發展狀況 

在記憶體模組部份，DDR5 記憶體在 113 年度仍然未能躍昇為主流，主因是

記憶體市況仍處於低迷，相較於 DDR4 記憶體 DDR5 仍屬高價。目前整體 DDR5

市占率約為 10%左右。依各大記憶體廠的估計時程來看，114 年度上半年大約可

以推進到約 20%的市占，至年底可望推升至 50%。故本公司 113 年度的產品仍以

DDR4 模組為主，本公司 DDR5 桌上型記憶體模組之開發已準備就緒，將視 114

年度 DDR5 記憶體及相關應用之主機板之市場需求狀況隨時推出。 

在儲存相關產品部分，本公司一一三年度 NAS/iSCSI 網路儲存針對現有

Rackmount 2U12 / 3U16 / 4U24 SQX 系列 NAS 網路儲存產品原使用 intel C246 

晶片組的 Xeon E-2100/2200 intel Coffee Lake-S 系列版本，更換 intel 較新一代的 

C252 晶片組以現有的 proNAS 軟體版本開發的相容整合完成，此晶片組支援新一

代 Intel® Xeon® E-2300 Rocket Lake 及 COMET LAKE 10th Gen Intel® Pentium® 

series 處理器，新架構為使用現今較普及的 DDR4 記憶體 與 PCIe 4.0 匯流排，

預計在下年度陸續導入銷售。 

在未來一一四年度同樣在NAS/iSCSI網路儲存現有的 proNAS軟體Embedded 

Linux 版本基礎開發更新到 Linux Kernel 6 核心版本以因應符合未來相關作業系統

的相關安全更新，另新的 Linux Kernel 6 核心版本未來也能支援 intel 更新一代的

Raptor Lake-S 系列晶片組與 Xeon 處理器，此架構將支援更高速的 DDR5 記憶體

與 PCIe5.0 匯流排。一一四年度本公司仍將依客戶需求程度來評估，並且同樣著

重在新一代的整合儲存裝置介面 NVMe 固態硬碟或是 SAS/SATA/NVMe Tri-mode 

的 RAID 儲存裝置介面。在相關 RAID 磁碟陣列儲存裝置的更新及 NAS 等相關產

品提升效率與安全性。 

二、 一一四年度營運計畫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健全財務結構及強化經營體質 

有鑑於強化因應產業變化風險能力之重要性，公司未來仍將積極提升營運

資金之彈性，持續朝低負債的經營型態努力，並深入營運的細部環節，透過縝

密、週延的檢討與協調，擬訂完整、妥適的財務優質計畫，使公司在健全的財

務結構及充裕的營運資金條件下穩健經營，藉以進一步強化公司之經營體質及

產業競爭力，以期迎向產業調整後的成長茁壯，更為未來營運及獲利創造佳績。 

2. 致力營運轉型以因應產業風險及景氣變動 

在 DRAM 產業及全球景氣的劇烈波動下，公司除持續秉持「穩健經營」的

經營理念及「專注核心價值」的本業外，為因應產業未來發展之競爭趨勢，並

藉由資源整合以強化經營效益，及拓展業務領域以擴大營運規模，進而達成穩

定經營、提升營運績效及產業競爭力之目的，本公司未來將持續致力於推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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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型，藉由多角化產業經營以有效分散 DRAM 產業之景氣波動風險，除開發

新產品以創造業務商機外，並透過股權投資具發展潛力之產業標的，以跨入新

的技術領域及產業發展，並更能有效提升公司之創新能力及拓展業務之發展領

域，以達成增進公司營運績效之目的。 

3. 採取撙節成本解決方案以積極改善營運績效 

公司在面對產業波動導致記憶體需求仍呈現萎縮的保守氣氛下，在此不利

情勢未見改善前，公司除致力營運轉型以拓展公司經營外，亦思考採取各種撙

節成本解決方案，以積極改善公司之營運績效，期能在開源節流的雙效努力下，

為公司注入營運績效成長的活力與動力。 

(二) 預期銷售數量及其依據 

展望民國一一四年，預計在記憶體事業群方面，記憶體模組之銷售數量為

52,000 條，積體電路之銷售數量為 1,127,700 顆；另在儲存事業群方面，磁碟陣列

產品之預計銷售數量為 196 台，系統整合商品則為 1,455 台。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強化製程整合之調整，提高生產管理之效率與彈性，追求極大化的產銷利益。 

2. 積極開發產品之轉型及多元化，拓展消費性新產品的廣度，以擴大市場商機，

並達成最具效益的經營模式。 

三、未來公司發展策略 

(一) 積極進行新產品之規劃並以多元化平衡發展為策略，致力多元及彈性的營運規

劃，創造穩定成長與獲利並重的經營模式，以提高營運績效與產業競爭力。 

(二) 以軟硬體整合的研發策略，積極以符合企業與市場需求的核心儲存技術，站在主

流的產業趨勢，發展整合具備競爭優勢及未來應用的利基產品，致力以各種技術

應用來提供客製化雲端儲存的軟/硬體設備，並以產業應用為導向的儲存方案切入

需求大量儲存應用的潛力企業與市場。 

(三) 透過投資及策略聯盟方式，尋求具前瞻性及發展潛力之產業，以迅速有效切入市

場，掌握共創雙贏之契機。 

 
 
 
 
 
 
 
 
 
 

董事長：程慶中      經理人：程慶中      會計主管：陳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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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董+經 程慶中

josh
董+經 程慶中

josh
會計主管 陳秀玉



 

附件二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三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告（含合併

及個體財務報告）及虧損撥補議案等表冊，其中財務報告業經委任國富浩華

聯合會計師事務所張亞荃、林金鳳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

核報告。上開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不符，爰依證券交易法

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核。 

 

此  致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陳枝凌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年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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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h
監察人 陳枝凌



 

附
件

三
 

商
丞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一
三
年
度
董
事
酬
金
報
告
 

  
  

 1
13

年
度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仟
股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金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益
之
比
例

 
(註

1)
 

兼
任
員
工
領
取
相
關
酬
金

 
A、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益

之
比
例

(註
1)

 

領
取

來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金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金
(B

) 

董
事
酬
勞

(C
) 

(註
2)

 

業
務
執
行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金
及

 
特
支
費
等

(E
) 

 (
註

3)
 

退
職
退
休
金

(F
) 

(註
4)

 
員
工
酬
勞

(G
) (
註

2)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現 金 金 額
 

股 票 金 額
 

董
事
 

程
慶
中
 

0 
0 

0 
0 

0 
0 

35
35

 
0 

0 
2,

80
9 

2,
80

9
4,

60
0

4,
60

0
0 

0 
0 

0 
0 

0 
無

 

董
事
 

姜
長
安
 

0 
0 

0 
0 

0 
0 

35
3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董
事
 

蕭
武
興
 

0 
0 

0 
0 

0 
0 

35
35

 
0 

0 
2,

87
9 

2,
87

9
6,

66
3

6,
66

3
0 

0 
0 

0 
0 

0 
無

 

董
事
 

躍
利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吳
鎮
德
 

0 
0 

0 
0 

0 
0 

30
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獨
立
董
事
 

陳
枝
凌
 

0 
0 

0 
0 

0 
0 

16
0

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獨
立
董
事
 

李
文
進
 

0 
0 

0 
0 

0 
0 

16
0

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獨
立
董
事
 

游
啟
忠
 

0 
0 

0 
0 

0 
0 

16
0

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獨
立
董
事
 

巫
雪
敏
 

0 
0 

0 
0 

0 
0 

16
0

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註
1:

 因
本
公
司
一
一
三
年
度
決
算
虧
損
，
故
不
適
用
占
稅
後
純
益
比
例
之
計
算
。

 
註

2:
 因

本
公
司
一
一
三
年
度
為
決
算
虧
損
，
故
無
分
派
董
事
及
員
工
酬
勞
。

 
註

3:
 另

以
租
賃
方

式
提
供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理
及
董
事
兼
事
業
群
總
經
理
公
務
車
各
一
部
，
一
一
三
年
度
租
金
為
新
台
幣

1,
56

8
仟
元
。

 
註

4:
 依

櫃
買
中
心
規
定
揭
露
：
本
公
司
一
一
三
年
度
實
際
支
付
退
職
退
休
金
金
額
為
新
台
幣

11
,0

58
仟
元
，
另
屬

退
職
退
休
金
費
用
化
之
提
列
或
提
撥
數
為
新
台
幣

20
5
仟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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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酬金政策 

本公司董事（含獨立董事）酬金中除董事酬勞之分派係依據公司章程第 29 條盈餘分

配之規定，提撥不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勞外，另依公司章程第 23 條之規定，本公司董

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值暨同業通常水準議定

支給之。 

二、董事酬金與績效評估結果之關聯性 

依據本公司「董事及經理人薪資報酬管理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本公司董事及經理

人薪資報酬應考量個人績效評估、公司經營績效及未來風險之關聯合理性，並按「董事

會績效評估辦法」年度定期評估董事績效考核結果，依個別董事績效評核（考核項目包

括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參與程度、內部關係經營與溝

通、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ESG 永續發展績效、其他項目）之結果為分配

比例之標準，再由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其合理性，訂定建議分配方案後，送交董事會審

議通過後決之；至於在業務執行費用方面，本公司 113 年度僅發放董事出席董事會之車

馬費及獨立董事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之固定報酬，並未發放其他任何變動報酬，故

本公司董事之董事酬勞已將董事績效評估之相關結果納入考量，而無給付其他酬金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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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計師查核報告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

合併權益變動表、合併現金流量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

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子公司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

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與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

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民國 113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

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見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

單獨表示意見。 

茲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 113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

核事項敘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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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收入之認列 

台灣審計準則預設收入認列存有舞弊風險。管理階層可能存有達成預期財

務目標之壓力，而對收入認列產生較高先天性舞弊之風險。商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子公司民國 113 年度前十大銷貨客戶之銷貨收入佔全年度營業收入淨額

51.46%，對合併財務報表之影響較為重大，故列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執行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瞭解銷貨交易相關之內部控制制度，並評估其設計與執行之有效性。 

2.瞭解客戶背景並取得基本資料，以評估其交易金額及授信額度與其公司規模

是否合理。 

3.抽核客戶訂單及出貨單，並同時與外部貨運文件、收款沖帳紀錄及收款憑證

等相關資料勾稽複核驗證，以評估是否符合收入認列條件規範。 

無形資產(含商譽)減損評估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於民國 109 年度取得展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控制權。截至民國 113 年 12 月 31 日止，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因

併購認列之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金額分別為 13,402 仟元 4,809 仟元。 

管理階層評估該等資產是否減損時，須綜合考量分攤至該等資產所屬現金

產生單位可回收金額之評估，其重要假設及數值涉及管理階層之主觀判斷，且

可能受到未來產業及經濟景氣影響，具有高度不確定性，故將無形資產(含商譽)

之減損評估列為關鍵查核事項。有關採用權益法之投資詳細內容，請詳合併財

務報表附註四、五及六(九)。 

本會計師執行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瞭解並評估管理階層辨認該等資產減損跡象之相關作業程序。 

2.評估管理階層所委託外部評價專家之專業能力、適任能力及客觀性。與管理

階層討論評價專家之工作範圍及複核其委任條件，以確認未存有影響其客觀

性或限制其工作範圍之事項，暨評價專家所使用的方法係與國際會計準則及

其產業規範相符。 

3.瞭解管理階層估計該等資產所屬現金產生單位自未來營運展望所預測之財務

數據之過程及依據。 

 

 

 

 

12



 

存貨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之評估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經營業務內容區分為記憶體事業群、儲存

事業群及無線通訊事業群等，其存貨主要係積體電路、記憶體模組、磁碟陣列

及無線通訊機械器材等，由於市場需求的波動及技術快速變化，均可能影響管

理階層對於淨變現價值之估計及存貨呆滯情形之判斷，故列為關鍵查核事項。

有關存貨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之評估，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六(五)。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之提列政策是否合理、適當。 

2.取得管理階層自行編製之存貨跌價明細，透過抽樣以驗證其是否以成本與淨

變現價值孰低衡量，並評估所採用淨變現價值基礎之合理性。 

3.取得存貨庫齡明細表，透過樣本選定、相關憑證之測試及藉由參與、觀察年

底存貨盤點，評估存貨狀況，以評估備抵存貨呆滯損失之適足性。 

其他查核事項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度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

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

報導流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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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

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

度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

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

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

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

行下列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

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

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見。 

3.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

合理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

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

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

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

導致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5.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

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

報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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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

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

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

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

公司民國 113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

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令不允許公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

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

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國 富 浩 華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核准簽證文號：金管證審字第 1050001113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2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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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

暨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

動表、個體現金流量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

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狀況，暨民國 113 年及 112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

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與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

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

整體及形成查核意見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

見。 

茲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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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收入之認列 

台灣審計準則預設收入認列存有舞弊風險。管理階層可能存有達成預期財

務目標之壓力，而對收入認列產生較高先天性舞弊之風險。商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 113 年度前十大銷貨客戶之銷貨收入佔全年度營業收入淨額 51.02%，

對個體財務報表之影響較為重大，故列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執行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瞭解銷貨交易相關之內部控制制度，並評估其設計與執行之有效性。 

2. 瞭解客戶背景並取得基本資料，以評估其交易金額及授信額度與其公司規模

是否合理。 

3. 抽核客戶訂單及出貨單，並同時與外部貨運文件、收款沖帳紀錄及收款憑證

等相關資料勾稽複核驗證，以評估是否符合收入認列條件規範。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含商譽及無形資產)減損評估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09 年度取得展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權。截至民國 113 年 12 月 31 日止，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併購取得之採用

權益法之投資餘額為 20,986 仟元(含商譽 13,402 仟元及無形資產 4,809 仟元)。 

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展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屬獨立之現金產

生單位，依其未來可能產生之營運現金流量予以衡量採用權益法之投資(含商譽

及無形資產)之可回收金額。由於該等假設涉及管理階層之主觀判斷，且可能受

到未來產業及經濟景氣影響，具有高度不確定性，故將採用權益法之投資之減

損評估列為關鍵查核事項。有關採用權益法之投資詳細內容，請詳個體財務報

表附註四、五及六(五)。 

本會計師執行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瞭解並評估管理階層辨認該等資產減損跡象之相關作業程序。 

2.評估管理階層所委託外部評價專家之專業能力、適任能力及客觀性。與管理

階層討論評價專家之工作範圍及複核其委任條件，以確認未存有影響其客觀

性或限制其工作範圍之事項，暨評價專家所使用的方法係與國際會計準則及

其產業規範相符。 

3.瞭解管理階層估計該等資產所屬現金產生單位自未來營運展望所預測之財務

數據之過程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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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備抵跌價及呆滯損失之評估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存貨經營業務內容區分為記憶體事業群及儲存事

業群，由於市場需求的波動及技術快速變化，均可能影響管理階層對於淨變現

價值之估計及存貨呆滯情形之判斷，故列為關鍵查核事項。有關存貨備抵跌價

及呆滯損失之評估，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六(四)。 

本會計師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之提列政策是否合理、適當。 

2.取得管理階層自行編製之存貨跌價明細，透過抽樣以驗證其是否以成本與淨

變現價值孰低衡量，並評估所採用淨變現價值基礎之合理性。 

3.取得存貨庫齡明細表，透過樣本選定、相關憑證之測試及藉由參與、觀察年

底存貨盤點，評估存貨狀況，以評估備抵存貨呆滯損失之適足性。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

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

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繼續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

理階層意圖清算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

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

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

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

度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

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

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

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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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

疑。本會計師亦執行下列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

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

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3.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

合理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

否存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

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

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

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商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5.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

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6.對於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

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

行，並負責形成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

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

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

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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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3 年度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

項，除非法令不允許公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

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

進之公眾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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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簽證文號：金管證審字第 1050001113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4 年 2 月 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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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113 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金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427,799,961)

確定福利計劃再衡量數 4,789,107

調整後待彌補虧損 (423,010,854)

113 年度稅後淨損 (66,417,966)

期末待彌補虧損 (489,428,820)

董事長：程慶中 經理人：程慶中 會計主管：陳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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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商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款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 

原因 

第 廿 九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五至

百分之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二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

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長訂定之。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未估

算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入帳前之稅前利

益計算），應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

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以前開稅

前利益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就餘額依前

開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前項提撥之員工酬勞數額中，應依證券交

易法規定保留不低於 10%分派予基層員

工。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該

一定條件由董事長訂定之。 

前三項應由董事會特別決議行之，並報告

股東會。 

爰配合證券

交 易 法 修

正，於章程

明訂年度如

有盈餘，應

提撥一定比

率為為基層

員工分派酬

勞或調整薪

資。 

第 卅 四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八十三年 五 月 六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四年 三 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四年 九 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年 七 月廿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年 八 月 九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一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三 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五 月 五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九 月 二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十 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八年 一 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 七 月 一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三 月廿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五 月廿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十 月 六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六 月 四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 月廿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八十三年 五 月 六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四年 三 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四年 九 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年 七 月廿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五年 八 月 九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六年十二月 一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三 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五 月 五 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九 月 二 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七年 十 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八十八年 一 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 七 月 一 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三 月廿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五 月廿九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十 月 六 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六 月 四 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 月廿六日

增訂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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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 

原因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 月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 月 十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 月 十 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 月廿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十七

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 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十 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 月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 月 十 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 月 十 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 月廿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十七

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 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 十 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  一一四年五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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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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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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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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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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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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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商丞科技  新任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禁止內容 

新任董事 解除競業禁止之內容 競業性質（主要營業項目） 

程慶中 

鳳凰高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該公司為本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屬不織布業、其他

紡織及製品製造業、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人造纖

維製造業、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塑膠膜﹑袋製造業、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污染防

治設備製造業、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日常用

品批發業、化學原料批發業、化粧品批發業、污染防

治設備批發業、化學原料零售業、化粧品零售業、污

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展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該公司屬無線通信機械器材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

信器材及電子材料批發及零售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輸入業。 

前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丞科技法人董事代表人 

該公司為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樹脂微多孔膜，屬

電子零組件、電池製造業，及電器、電子材料批發及

零售業。 

姜長安 

普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ＩＣ(積體電路)、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之設

計及製造，電腦及週邊設備、電子儀器及其零組件之

製造及買賣業務。 

普誠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ＩＣ(積體電路)、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之設

計及製造，電腦及週邊設備、電子儀器及其零組件之

製造及買賣業務。 

普誠創智(成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為積體電路設計及軟體設計、技術轉讓、技術

諮詢、售後技術服務；電子系統模組的設計、開發及

批發；積體電路產品及電子產品的批發及進出口相關

配套服務。 

成都啟臣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為積體電路設計及系統產品生產、銷售；電子

產品的開發、生產、銷售；電腦軟硬體的開發、銷售；

積體電路技術轉讓、技術服務、技術諮詢。 
誠益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一般投資業。 

普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為投資大陸地區事業之公司。 

展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無線通信機械器材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

信器材及電子材料批發及零售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輸入業。 

前瞻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為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樹脂微多孔膜，屬

電子零組件、電池製造業，及電器、電子材料批發及

零售業。 
矽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資訊軟體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產

品設計業、研究發展服務業、管理系統驗證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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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零售業、智慧財產權業、產業育成業、投資顧問

業、管理顧問業及其他顧問服務業。 

矽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食品什貨批發業、布疋、衣著、鞋、帽、傘、

服飾品批發業、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國際貿易業、

智慧財產權業、投資顧問業、管理顧問業、資訊軟體

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產品設計業、管理系

統驗證業、運動訓練業。 
台灣肯懋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該公司屬資料儲存及處理設備製造業、事務性機器設

備批發業及製造輸出業。 

台灣文創一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該公司屬創業投資業。 

群鑫創業投資 

監察人 
該公司屬創業投資業。 

鳳凰高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該公司為本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屬不織布業、其他

紡織及製品製造業、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人造纖

維製造業、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塑膠膜﹑袋製造業、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污染防

治設備製造業、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日常用

品批發業、化學原料批發業、化粧品批發業、污染防

治設備批發業、化學原料零售業、化粧品零售業、污

染防治設備零售業。 
喜馬拉雅創投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創業投資業、投資顧問業、管理顧問業。 

喜馬拉雅創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該公司屬創業投資業。 

泰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電子材料批發業、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

業、資訊軟體批發業、電子材料零售業、電腦及事務

性機器設備零售業、資訊軟體零售業、國際貿易業、

一般投資業、管理顧問業。 

加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該公司屬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

業、電子材料批發業、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

業、資訊軟體批發業、電子材料零售業、電腦及事務

性機器設備零售業、資訊軟體零售業、國際貿易業、

一般投資業、管理顧問業。 

泰芯股份

有限公司 

前瞻能源科技 
法人董事 

該公司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池製造業、塑膠膜、袋

製造業、電池批發業(限區外經營)、電池零售業(限區

外經營)。 
泰芯代表

姜維真 

寬序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營運經理 
該公司為室內裝修業及其他工程業。 

蕭武興 
展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該公司屬無線通信機械器材及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

信器材及電子材料批發及零售業、電信管制射頻器材

輸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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